《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
修改方案编制说明

3月以来，对《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挥发性有机物管理办法”）与生态环境法典大气污染防治方面相关要求进行系统梳理比对、差异分析，经多轮讨论、处室征求意见，按照法规规章清理相关工作要求，形成修改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差异比对情况
《江苏省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管理办法》于2018年1月15日经省人民政府第121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2018年5月1日起施行。经与生态环境法典梳理比对，共有14条存在差异。其中，8条仅存在表述性差异、3条存在实质性差异、3条较法典缺少相关内容。根据评估结果，“挥发性有机物管理办法”内容与法典相关规定存在不一致，建议予以修订。
二、清理修改情况
计划修改22条，删除1条。
（1） 表述性修改内容
12条涉及术语名词表述方面的修改。如第5条、第11条、第12条、第14条、第18条、第19条、第29条由“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更改为“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第5条由“发展改革（能源）”更改为“发展改革”、由“经济和信息化”更改为“工业和信息化”、由“农业”更改为“农业农村”；第13条、第14条、第16条由“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更改为“生态环境影响报告书、生态环境影响报告表”；第17条由“排放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单位”更改为“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排放挥发性有机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第24条由“环境标志产品”更改为“绿色低碳产品”；第2条由“农业”更改为“农业农村”。
（2） 实质性差异修改内容
[bookmark: _GoBack]9条涉及规定内容与相关要求不一致的修改。其中，5条涉及法典新增内容修改，第10条挥发性有机物产品管控，增加“鼓励生产、进口、销售、使用低毒、低挥发性有机物含量的原辅材料和产品”；第12条地方重点行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制定，增加“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备案”；第15条挥发性有机物排放要求增加“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排污许可管理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第17条监测数据保存时间从“不少于3年”更改为“不少于5年”；第22条油品储运销控制对象增加了“铁路罐车”，删除“储气库”“加气站”“气罐车”。2条涉及上位文件新明确要求修改，第21条产生挥发性有机物废气的生产经营活动要求由“应当在密闭空间或密闭设备中进行”更改为“应当采用先进工艺设备减少无组织排放”，删除“无法在密闭空间进行的生产经营活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第27条“喷涂、烘干作业应当在装有废气处理或者收集装置的密闭车间内进行”中删除“密闭”。1条涉及罚则内容修改，第19条由“责令其限期整治”更改为“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责令限制生产、停产整治”。1条涉及立法依据修改，第1条依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更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
（三）删除内容
删除1条不符合上位文件要求的内容，删除第20条“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组织对本省行政区域内的企业开展环保信用评价和信用管理时，应当将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状况纳入企业环保信用评价指标体系”。10条修改序号，由于第20条删除，原第21条至第30条修改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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